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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岛董家口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2021 年度第一期中期

票据投资人回售选择权行权结果及转售安排公告 

 

根据发行文件中相关条款规定，青岛董家口发展集团有限公

司 2021 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（债券简称：21 董家口 MTN001，债

券代码：102100063.IB）设有投资人回售选择权，经前期回售登

记，现将本次行权结果公告如下。 

一、 本期债券基本情况 

发行人名称 青岛董家口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

债项名称 青岛董家口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2021

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 

债项简称 21 董家口 MTN001 

债项代码 102100063.IB 

发行金额 人民币 2亿元 

起息日 2021 年 1 月 14 日 

发行期限 3+2 年 

债项余额 人民币 2亿元 

最新评级情况（如有） 主体评级 AA+ 

本计息期债项利率 4.90% 

主承销商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

存续期管理机构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

受托管理人（如有） 无 



信用增进安排（如有） 无 

登记托管机构 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

二、 本次回售实施情况 

投资人回售申请开始日 2023 年 12 月 22 日 

投资人回售申请截止日 2023 年 12 月 28 日 

回售价格（元/百元面值） 100 

行权日 2024 年 1 月 14 日（如遇法定

节假日或休息日，则顺延至其

后的第一个工作日） 

本次回售金额（万元） 11000 

未回售金额（万元） 9000 

未回售部分债券票面利率 4.10% 

三、 本期债券转售安排 

根据《关于青岛董家口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2021 年度第一期

中期票据发行人利率调整选择权及投资人回售选择权行权公告》，

本公司可对回售债券进行转售。 

本公司决定对本次回售债券进行转售，并按照相关规定办理

回售债券的转售。拟接受本次转售的投资机构，可自本公告发布

之日起，至不晚于转售面额登记日前两个工作日 16:00，联系本

次转售专业机构获取相关材料。 

转售面额登记日 2024 年 1 月 16 日 

本次拟转售面额不超过

（万元） 
11000 

转售专业机构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



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不晚于投资人回售申请截

止日后 2个工作日（2024 年 1 月 2日）17:00 将《回售转售业务

安排告知书》盖章扫描件（PDF 格式）电邮发送至银行间市场清

算所股份有限公司指定邮箱；在确认标的债券回售转售登记面额

合计值小于等于本次回售行权面额的基础上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

股份有限公司不晚于标的债券回售转售面额登记日前 2 个工作

日（2024 年 1 月 12 日）17:00 将《回售转售面额登记表》盖章

扫描件（PDF 格式）电邮发送至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

指定邮箱。 

四、 本期债券转售相关承诺 

在本期转售安排中，本公司承诺遵守相关法律、行政法规、

部门规章、规范性文件、自律要求，现已满足银行间债券市场相

关监管机构、自律组织关于开展回售转售业务的所有前置要求。 

在本期转售安排中，本公司承诺不对新发债券偿还的回售部

分面额进行转售。 

在本期转售安排中，本公司承诺不会直接接受转售或者实际

由本公司出资，但通过关联机构、资管产品等方式间接接受本期

债务融资工具转售。符合法律法规、自律规则规定的情况除外。 

在本期转售安排中，若本公司的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、

持股比例超过 5%的股东及其他关联方接受本期债务融资工具转

售，或本公司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关联方通过资管产品等方式间接

接受转售的，本公司将在《转售实施结果公告》中就相关方接受

转售情况进行披露。 

接受转售的投资者参与债券转售业务，应当全面评估自身的



经济实力、债券风险识别能力、风险控制与承受能力，进行独立

的投资判断，知悉并自行承担债券市场投资风险。 

五、 其他需说明的事项 

无。 

六、 本次权利行使相关机构 

（一）发行人：青岛董家口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

联系人：柴璐 

联系方式：0532-55585783 

（二）存续期管理机构：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

联系人：王迪 

联系方式：0532-58626258 

（三）转售专业机构：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

联系人：王迪 

联系方式：0532-58626258 

（四）登记托管机构：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

联系部门：运营部 

联系人：谢晨燕 

联系方式：021-23198888 

七、 信息披露承诺 

本公司及全体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或履行同等职责的

人员承诺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、及时，并将按照银行间

债券市场相关自律规则的规定，履行相关后续信息披露义务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 




